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反腐败和反贿赂政策 

 

1        目的 

公司对一切形式的腐败和贿赂采取零容忍的态度，致力于以诚实和合乎道德

的方式进行本公司的业务，在本公司运营的所有业务交易和关系中以专业、

公平和诚信的方式行事，并实施有效的机制以防范腐败和贿赂行为。为阐明

本公司的工作人员在遵守和维护本公司反贿赂和反腐败立场方面的责任，以

及就如何识别和处理贿赂和腐败事宜向本公司工作人员提供信息和指导，特

制定本政策。 

2        适用范围 

本政策适用于建发股份及所属全资和控股公司。各单位可根据其实际情况及

行业特点制定相应的反腐败和反贿赂政策，并需与本政策保持一致。 

3       腐败和贿赂的含义 

3.1      腐败是指滥用权力或职位（例如个人的公职）而谋取私利。 

3.2      贿赂是指提供、承诺或给予财物或利益以诱使某人不当执行相关职能或进行

相关活动；或收受、接受、索取财物或利益，以不当地执行相关职能或进行

相关活动。 

4        利益冲突的含义 

利益冲突是指个人或组织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因存在其他利益关系而导致其

客观性、公正性或判断力可能受到不当影响的情形。 

5        禁止事项 

5.1      禁止员工亲自或委派他人代其进行以下行为： 

5.1.1    向公职人员行贿：向公职人员或其代表提供、给予或承诺支付款项或任何其

他有价物，以获取不正当利益； 

5.1.2    向私人机构行贿：以期望获取商业利益或回报已获取的商业利益；提供、给

予、承诺支付款项或任何其他有价物，或奖励已经给予的商业利益； 

5.1.3    给予或接受商业贿赂：在任何商业谈判或投标过程中给予或收受款项或任何

其他有价物，若该行为可被认定为有意或可能影响结果； 

5.1.4    第三方进行的行贿：员工从第三方接受款项或任何有价物，且该行为是为使

本公司向第三方或其他任何人提供商业利益作为回报； 

4.1.5    报复：向某拒绝触犯贿赂行为的、或按本政策提出关注事项的人士进行威胁

或报复； 

5.1.6    其他行为：参与任何可能导致违背本政策的其他行为。 

5.2      本公司禁止任何形式的疏通费。疏通费通常是为促使或加快取得例行职责或



行动的执行而支付的非官方收费。 

6        礼品和招待 

6.1      公司规范管理礼品和招待的收受，避免产生实际或潜在的贿赂或腐败风险。 

6.2      本公司仅提供或接受属于正常商务礼仪范围内的礼品和招待，礼品和招待必

须满足适当的类型，且在规定价值标准之内。 

6.3      本公司不提供或接受： 

6.3.1    意图或可能影响决策或其他行为的礼品和招待； 

6.3.2    意图获取不当利益的礼品和招待； 

6.3.3    现金形式的礼品和招待，包括可兑换现金的充值卡或礼品卡等其它现金等价

物； 

6.3.4    其它会被视为贿赂的礼品和招待。 

6.4      任何员工在向第三方提供、提出或承诺与本公司业务相关的礼品或招待之

前，均须取得有权审批人的预先批准。 

6.5      本公司员工如果无法拒绝从第三方收受超过规定价值的礼品或有价物，应将

收受的礼品或有价物统一上缴公司相关部门登记处理。 

7        赞助、慈善捐赠和社区投资 

7.1      本公司禁止为了掩饰贿赂或谋取不正当的商业利益而进行赞助、慈善捐赠或

社区投资行为。本公司的赞助、慈善捐款或社区投资行为不可影响任何商业

决策。 

7.2      本公司进行赞助、慈善捐赠或社区投资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   

度，须履行公司内部相应审批决策程序，妥善保存该等捐款、赞助或社区投 

资记录。 

8        报告 

8.1      公司鼓励员工尽早就有关贿赂或腐败的任何事项或怀疑提出关注。 

8.2      若员工收到行贿、受贿的要求，或员工认为或怀疑任何贿赂、腐败或其他违

反本政策行为已经或即将发生，该员工必须尽早上报公司，或按本公司举报

政策进行举报。 

8.3      因拒绝行贿、受贿，或就他人不当行为进行举报或提出关注的员工，可能会

担心遭到报复。本公司提倡公开透明，并对任何按本政策提出善意且真切关

注事项的人士提供支持，即使所提出的关注事项被认定为不准确的。 

8.4      本公司承诺确保没有人会因拒绝参与贿赂或腐败，或善意举报其怀疑实际或

潜在的贿赂或其他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腐败犯罪行为，而遭受不利待遇。

不利待遇包括解雇、纪律处分、威胁或与提出关注事项有关的其他不利待遇。

若员工认为其遭受了任何此类待遇，其应立即上报公司。 

 



9               责任追究 

9.1      任何违反本政策而进行行贿或受贿的员工将面临处罚，并可能导致其因（重

大）不当行为而被解雇。 

9.2      任何供应商、顾客、代理、顾问及其他为本公司工作的第三方若违反本政

策，本公司可能终止与其达成的业务合作，并且其可能面临本公司可采取的

任何其他法律手段。 

9.3      本公司有权将违反本政策的行为呈交有关政府机构、当地监管机构或执法机

构进行处理。 

10                培训 

10.1      本公司将向所有新入职员工就本政策进行培训。 

10.2      所有员工，尤其是管理层或可能面临贿赂或腐败风险的员工，应当定期接受 

如何遵守本政策的相关培训。 

11        生效 

11.1      本政策经公司管理层审议通过，由公司管理层负责监督实施。 

11.2      本政策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 

2026年 4月 22日  


